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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是根据 GB/T 15418-1994《档案分类标引规则》的原则，结合民国的

特点与民国档案分类标引的实践经验制定的。在编写形式上采用了 GB/T 1.1-1993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 1部分：标准编写的基

本规定》。 

本标准与 GB/T 15418-1994相比较，具有以下特点：根据档案是社会职能活

动中形成的特性，对档案主题概念的定义，作出了相应的表述；规定了上位标引

和分解标引两种标引形式，对主题单一档案的分类标引，在归入相应类目的同时，

其内容可能涉及其他类目时，可以归入相关类目；对多主题档案的分类标引，不

要求具体分析主题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作并列关系予以分别标引；根据民国档案

分类的实际，规定涉及综合复分表两种以上类目时可以重复使用综合复分表。 

本标准由全国档案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档案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目录中心数据采集标准》

课题组。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忠信、邵玲、喻春生、任荣、潘涛、常福余、夏茂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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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DA/T 20.3-1999 

民国档案目录中心数据采集标准 

民国档案分类标引细则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民国档案分类表》以下简称(《分类表》)对民国时期各

种类型、各个级次的档案进行分类标引的原则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民国档案目录中心和各级档案馆编制民国档案分类目录、索引

以及建立民国档案数据库的档案分类标引工作。 

2引用标准 

GB/T 15418-1994档案分类标引规则 

DA/T l-1992档案工作基本术语 

DA/T 18-1999档案著录规则 

DA/T l9-1999档案主题标引规则 

3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上位标引 

也称整体标引。对案卷或文件所反映的属于同一个上位类目的若干个主题依

它们的上位类目进行概括性的标引。 

3.2分解标引 

也称全面标引。对案卷或文件所反映的各个局部主题分别进行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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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类标引基本规则 

4·1分类标引的依据是民国档案内容和《分类表》。 

4·2分类标引时，要正确地理解《分类表》内类目涵义和范围，避免脱离类目之

间的联系和类目注释的限定片面地理解类目涵义。 

4·3分类标引应多提供检索途径，案卷或文件内容涉及两个以上主题者，一般标

引两个以上的分类号。 

4·4分类标引应力求准确，根据案卷或文件的具体内容给出恰当的分类号。 

4·5分类标引必须符合专指性的要求，凡有恰当的类目，一般不要标引上位类目。

当《分类表》中无恰当的类目时，可以归入上位类；无上位类时，可以归人

含义相近的类目。 

4·6分类标引应保持一致性，确保相同内容的案卷或文件归类的一致。 

5分类标引细则 

5·1主题单一的案卷或文件，应按《分类表》主表中相对应的某一类目标引。 

例:"江苏省政府工作计划"，归入"政务总类"中"计划"项，标出"B322"。 

5·2案卷或文件的主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时一般作分解标引。如是《分类表》主

表同一大类中三级(不含三级)以下、一级大类是组合类目时为四级(不含四

级)以下类目的，应依它们的上位类目作上位标引。 

例 1:"各省县举办土地陈报及收复区县市田赋征收"，应分别归人"内政"

类"地政"项和 "财政"类 "田赋"项，标出"C41-3"和 "L131"。 

例 2: "上海和汉口商品检验局关于出口棉花、桐油、茶叶、农畜产品检

验的来往文"，应作上位标引，归入 "商业"类 "出口检验"项，标出

"P32·7"。 

5·3主题单一的案卷或文件，在归入《分类表》中相对应的类目后，其内容又涉

及到其他类目的，且涉及的类目又末注明"参见"的，应标引其涉及的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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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国库署拨付军令部经费"，在归人"财政"类"公库支出"项时，也应再

归入涉及的 "军事"类 "军费"项，标出"Ll9124"和 "G5l"。 

5·4主题单一的案卷或文件，按《分类表》主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对应的类目

供选择标引时除按 5·1要求标引外，也可以标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类目。 

例:"工商部长陈启天与经济合作总署洽商美援棉贷的往来文书"，该主题

关系到"经济总类"的"外援"项和"财政金融"类的"外债"项，可以标

出"K31"和"L1922"。 

5·5综合复分表类目的标引 

5·5·1案卷或文件在依其主题内容归人主表中某一类目后，还需要使用综合复

分表两次以上复分的，应分别使用复分符号，而不能重叠使用。 

例: "昆明海通酒精厂业务会议和厂长交接"，应归人"工业"类"化工"项，

再分别复分，标出"N13-23"、"N13-44"，而不能标为 "N13-23-44"。 

5·5·2案卷或文件在依其主题内容归人主表中某一类目后具有综合复分表形式

特征类目和内容特征类目双重属性且只需一次复分的，应选择内容特征类目

进行复分。 

例: "江苏教育林场人事条例"，应选择 "人事"复分，标出"M322-4"。 

5·5·3案卷或文件在依其主题内容归人主表中某一类目后，具有综合复分表两

种或两种以上复分类目的且属于综合复分表同一级类目以下的，应作上位标

引。 

例:"公路总局七区公路管理局人员任免、调派及员工福利事项"，只标出

"Q21-4"。 

6分类标引工作程序 

6·1研读《分类表》 

标引人员在标引工作开始时，应系统研讨《分类表》的编制说明、主表、附

表，了解该表的编制目的、适用范围、分类原则、体系结构、标识符号、类目注

释，辨清上位类、同位类、下位类等关系，深人透彻地掌握其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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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分析档案主题 

一般通过案卷或文件的题名就能确定其主题内容。在分析题名时，应充分考

虑立档单位的性质、职能和任务，以帮助确定案卷或文件的主题内容。通过以上

分析仍不能确定档案主题时，则应浏览正文，有次序地阅读案卷封面、文件版头

及文件的正文，从而了解档案的主题内容，以便判明其属性特征正确归类。对于

其中案卷或文件中反映的隐含内容的主题，应予揭示。 

6·3判定类别 

进行主题分析后，须确定哪些主题应予标引，能为利用者提供检索途径，然

后依据主题性质，到《分类表》中查找其所属的类目。 

6·4标引分类号 

将判定的类别赋予分类标识，给予分类号。应依据案卷或文件内容的属性、

主题多少、检索需求，准确、一致、适度地进行标引。 

6·5审校 

审校是分类标引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确保标引质量的最后关口。审校可采

取总校、互校等形式。总校必须选派熟悉业务、通晓目录工作的人员担任。在不

具备采取总校形式的情况下，宜采取互校的方式。审校内容包括检查验证档案的

内容是否得到全面的分析，主题概念是否准确、恰当，辨类是否准确，同类档案

归类是否一致，标引的类号是否充分、完整、准确，书写是否正确无误等。 

 


